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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世界第十大马铃薯生产国，也是目前
世界种薯及商品薯生产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一
般种薯产量为 30～35 t/hm2，商品薯产量为 45～60
t/hm2。荷兰种薯以其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世界各国
的认可，远销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居世界
第 1位，占世界种薯市场的 60%。荷兰发达的马
铃薯产业是与完善的种薯检测和认证体系密不可
分的。本文介绍荷兰在马铃薯种薯生产、检测和
认证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希望对甘肃省马铃薯种
薯质量管理有所启发和借鉴。
1 荷兰种薯质量控制情况
1.1 法律保障及严格的质量标准

荷兰种子（种薯）及繁殖材料法案、荷兰农业部
及自然和食品质量的相关法令规定，在荷兰只能使
用或经营经过认证的种子（种薯），即强制性种子认
证。荷兰马铃薯种薯繁育由生产体系、检测体系和

认证体系组成。生产体系由具备资质的企业完成，
检测体系和认证体系由荷兰农业种子和种薯综合检
验服务机构（NAK）承担，NAK为荷兰农业部指定的
马铃薯种薯检测及定级的唯一权威组织。NAK委员
会由农业领域的生产者、育种者、经营者与贸易商
的代表共同组成，专门制定针对种薯的检测条例，
其规定得到广泛的支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服从
农业部和 NAK公布的标准和条例，涉及到的检测
成本完全由生产者和经营者支付。
在荷兰，种薯要经过田间检测、收获后检测和

库房检测。种薯必须符合每一项检测的标准，以确
保经过认证的种薯符合全部标准。在这一方面，荷
兰政府与 NAK合作，执行比欧盟更加严格的种子和
种薯国家标准，使荷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种薯
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表 1、表 2、表 3为荷兰及欧盟
执行的田间检测、收获后检测和库房检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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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荷兰马铃薯种薯质量控制的做法和经验，分析了甘肃省种薯质量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认真贯彻落实《办法》和生产技术规程；强化以田间检验为主的质量控制措施；提高种薯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依
法监管，发挥全省检验体系作用等建议。

关键词：马铃薯种薯；质量管理；田间检验
中图分类号：S5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4）09-0050-04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4.09.019

荷兰马铃薯种薯质量管理经验及对甘肃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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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荷兰 欧盟（EU）

级别 允许量
（%） 级别 允许量

（%）

品种纯度
S，SE，E

A
C

0
0.01
0.05

基础种薯
合格种薯

0.25
0.50

欧氏杆菌
（黑茎病）

S，SE，E
A
C

0
0.03
0.1

基础种薯
合格种薯

2
4

病毒 重花叶（卷叶） 中等花叶 花叶合计 合计

S
SE
E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基础种薯 4

A
C

0.25
2

2
10

2
10

合格种薯 10

淤 荷兰种薯级别分为 S级、SE级、E级、A级和 C级，其中 S级为前基础种薯，SE和 E级为基础种薯，A级和 C级为
合格种薯，下表同。

表 1 荷兰及欧盟执行的田间检测的标准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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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量控制程序

在荷兰，任何马铃薯种薯生产者，生产前必
须向 NAK提出种薯生产申请，经 NAK考核合格，
得到允许生产的批准后方可进行种薯生产。荷兰
马铃薯种植面积 16 万 hm2，其中种薯 6 万 hm2。
NAK专门从事检测的全职检测员有 90多人，每年
还临时请 80人协助检测，每年种薯田间检测面积
4万 hm2，收获后病毒检测 300万个薯块。每年的
5月上旬，种植者向 NAK提交种植地块检测报告，
每个种植地块代码是唯一的，能够实现质量追溯。
质量控制主要由田间检测、收获后检测和出库前
检测 3部分组成。
1.2.1 田间检测 从 6月份开始，由 NAK经验丰
富的检测员采用目测方法，分 3次检查每个地块，
第 1次检测株高≥25 cm时的病害发生情况，通过
拔除病株控制质量；第 2次检测在第 1次检测 10 d
后进行，各项指标必须达到标准要求；第 3次检测
是在杀秧前，由 NAK决定每个生长季最佳杀秧时
间。由于通过去杂除劣（拔除病株）不可能清除种薯
生产田中所有的病毒株，尤其是生长后期形成的病
毒侵染无法通过田间目测发现，因此，为预防病毒
从植株侵染到薯块，必须要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杀
秧；杀秧后，检测员还要实地查看有无二次生长发
生，因为二次生长病毒浸染的机会更大。
1.2.2 收获后检测 一般 NAK在每个地块平均取

样 200个薯块，主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种
薯的带毒情况，S级和 SE级种薯的生产地块必须
执行收获后检测，其它级别的种薯有时可以免除
收获后检测。
1.2.3 库房检测 在 NAK检测员进行库房检测之
前，任何种薯都不能发运。出库检测内容包括薯块
病害（如干腐、湿腐、疮痂、丝核菌溃疡）、种薯异
常情况（如发芽、碰伤、挤压伤、变形、低温伤害）、
污染情况（粘附的土壤）和薯块的生理状态（薯块变
软），NKA执行的库房检测标准要比欧盟最低标准
更加严格。检测合格后由 NAK发给质量合格证，
每个合格证都是唯一的，有唯一的编码，每批出售
的种薯所有相关信息均被列在 NAK合格证上。没
有 NAK签发的标签，生产者不能出售其生产的种
薯，种薯种植者也不会购买任何无标签的种薯。
2 甘肃省种薯质量管理现状及问题
2.1 基本情况

马铃薯已成为甘肃省第二大作物，2012年全
省马铃薯种植面积 71.4万 hm2，鲜薯总产量 1 203
万 t，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第 1。2012年全
省生产脱毒苗 4.24亿株，生产原原种 6.23亿粒；
种薯生产田 7.66 万 hm2，种薯总产量 162.1 万 t，
其中原种田 2 833.3 hm2，生产原种 7.9万 t，一级
种 0.67 万 hm2，生产一级种薯 15.4 万 t，二级种
6.7万 hm2，生产二级种薯 138.8万 t，为西北最大
的马铃薯良种繁育与供应基地。
2.2 种薯质量管理现状

甘肃省作为马铃薯种植和种薯生产大省，农
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马铃薯种薯产业的培育和支
持，一直在寻求和破解制约种薯质量问题的瓶颈。
2006年甘肃省农牧厅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马铃薯
种薯生产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甘农牧〔2006〕370
号），对马铃薯种薯生产经营许可、种子生产基

检测项目
欧盟（EU）

级别 允许量① 级别 允许量
（%）

病毒

S
SE
E

200中 0
200中 1
200中 2

基础种薯 4

A
C

200中 5
200中 10

合格种薯 10

荷兰

检测项目 NAK在欧盟区执行标准 荷兰植保局在
非欧盟区执行标准 欧盟标准

湿腐病 零星发生（1个薯块 /250 kg） 0 总重量的1%

晚疫病 1个薯块 /50 kg（面积 <35 mm）
1个薯块 /100 kg（面积 >35 mm） 总重量的0.5% 总重量的1%

干腐病 1～4个薯块/50 kg 总重量的0.5% 总重量的1%

普通疮痂病 疮痂率 2.5%（不超过表面积的 1/8） 按照疮痂率要求 病斑面积超过表面积的
1/3的薯块不高于5%

丝核菌溃疡病
S/SE级
E到C级

10%轻微
25%轻微

10%轻微
25%轻微

未提及
未提及

外部缺陷 4～12个薯块/50kg 总重量的1% 总重量的3%

附着土等 总重量的1% 总重量的1% 总重量的2%

表 3 荷兰及欧盟执行的库房检测的标准

淤 每次检测取样 200个薯块。

表 2 荷兰及欧盟执行的收获后检测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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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种薯质量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
求。经过 2 a实践，逐步理清了以质量管理为核心
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管理思路，2008年在全国率先
出台了《甘肃省马铃薯脱毒种薯质量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以标签真实性认定为突
破口，以促进马铃薯脱毒种薯专业化生产、规范
化经营、保护购种人利益为原则，来强化马铃薯
种薯的质量管理。该《办法》的出台，填补了甘肃
乃至全国在马铃薯种薯质量管理方面的制度空白，
为提高种薯质量奠定了基础。

2008 年、2010 年省级财政先后两次共投入
1 320万元，用于建设 1个省级和 28个县级马铃
薯脱毒质量检测中心，配置了马铃薯种薯质量检
测的全套仪器设备。全省从事种薯质量检测人员
队伍不断壮大，素质有所提高。目前，全省种子
管理部门参与种薯质量检测管理的人员有 60 多
名，种薯企业有质量检测人员 168名；先后 3次
组织举办马铃薯种薯病毒检测技术培训班，培训
田间检验和室内病毒检测专业人员 160人（次），
全省马铃薯种薯专业检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有了
一定的提高。2012— 2013年甘肃省连续 2 a组织
了全省马铃薯脱毒苗及种薯质量监督抽查，开展
PVX、PVY和 PLRV 3种病毒的检测工作。共抽取
56家企业的 226份样品，其中脱毒苗 16份、原原
种 123份、原种 70份、一级种 17份。3项病毒指
标检测全部合格的样品有 164份，合格率 72.6%。
其中脱毒苗和原原种质量较好，合格率在 91%以
上；原种和一级种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合格率偏
低。抽检的品种有陇薯 3号、陇薯 6 号、庄薯 3
号、大西洋等 21 个，覆盖了甘肃省全部主栽品
种；抽检的种薯类别覆盖了生产用种所有级别种
薯，抽检的企业涵盖了省级马铃薯种薯发证企业
总数的 90%。通过监督抽查，种薯生产企业的质
量意识有所增强。
2.3 存在的问题

2.3.1 现行标准与生产实际脱节，《办法》实施不到
位 种薯质量标签真实性认定所涉及的生产申请、
收获后检测和批准放行等关键环节没有得到认真
贯彻执行，大部分县（区）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中
心运转不正常，未开展病毒检测工作，对辖区内
生产销售的脱毒种薯质量无法进行有效的监控。
2.3.2 种薯企业内部质量控制不够严格 与荷兰
相比，较少或未开展病毒检测工作，部分马铃薯
种薯生产企业在原种及一级种繁育过程中，没有
严格执行种薯繁育技术规程，原种繁殖田网棚没
有按规程要求搭建；一级种繁殖基地未选择高海
拔田块，隔离区不达标；原良种繁殖田病虫害综

合防控措施不力，田间病株未能及时拔除。
2.3.3 种薯企业从事生产、质量检验的专业技术
人员素质偏低，总量不足 与荷兰相比，缺少胜
任工作的田间检验人员，尤其是不能正确识别田
间病株，缺乏专业型病虫害检测人员。
3 荷兰经验对甘肃省的启示
3.1 认真贯彻落实《办法》和生产技术规程

在荷兰，马铃薯种薯市场的健康有序是通过
法律来维护的，也可以说荷兰马铃薯种薯的检测、
认证体系是在法律的保护下顺利有效地实施的，
确保了荷兰马铃薯生产整体水平保持在世界领先
地位。而我国目前没有实施种子认证，也缺少种
薯质量管理方面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在现阶段，
甘肃省有关方面应认真贯彻《办法》，切实落实种
薯生产申请、田间检验和收获后检测等重点环节；
严格执行《马铃薯种薯原种和大田用种繁育技术规
程》（DB62/T1790—2009），尤其是要做好繁种基地
的选择和安全的隔离条件，原种应及时搭建网棚；
做好种薯繁殖田病虫害综合防控和田间病株识别、
拔除等工作。
3.2 强化以田间检验为主的质量控制措施

种薯质量田间检测技术是质量控制的有效手
段，也是质量控制技术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田检以目测为主，比实验室操作简单，易于执行，
比收获后和库房检测范围大，且能够实时掌握种薯
生产整体情况，对质量控制作用效果显著。借鉴荷
兰经验，田检员应为专职人员，要熟悉马铃薯种薯
质量标准，熟悉马铃薯种薯生产，并掌握一定植物
形态学和病理学知识，具备根据症状判断各种病害
并进行评价的能力。企业检验员要按照一定频率不
间断的对种薯生产田逐块进行目测和田间巡查，对
确诊的发病株在拔除的同时还要视情况对周围环境
进行处理，彻底消除隐患。质量监督部门的田间检
测至少需要 2次，第 1次在现蕾期至盛花期，第 2
次在收获前 30～35 d。田检员对检查中超标的田块
应拥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予以降级或报废，超标田
块的产品不能作种薯销售和使用。通过田间检测来
客观评价种薯质量，以确保种薯整个生长过程质量
在标准要求指标范围内。
3.3 提高种薯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

面向马铃薯种薯生产企业开展马铃薯病害识别
和防治技术、田间检测和种薯收获后检验技术的培
训，使生产者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种薯质量。
种薯生产经营企业应根据有关规定至少配备 3名以
上专职检验人员，以满足自身质量控制和检验工作
需要。针对马铃薯脱毒种薯质量管理人员，应加强
以生产许可、种薯质量管理、种薯检验规程和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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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地处甘肃省东部，属陇东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海拔 890～1 520 m，年平均气温 8.6
℃，年均日照时数 2 452.5 h，≥10℃积温 2 635～
3 050℃，年均降水 650 mm，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降水适中，是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1］。
据 2012年灵台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全县粮食总
产达到 18.37万 t，平均单产 3 663.0 kg/hm2，农民
人均种粮收入 84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19.4%，
粮食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着当地农民增收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
1 生产现状
1.1 生产条件逐步改善

近年来，灵台县委、县政府加大了粮食生产
基础建设工作力度，尤其是梯、条田建设步伐逐
年加快，全县每年完成平田整地面积 667 hm2 以
上，“田园化”建设面积 50 hm2以上。据统计，2013
年底灵台县梯、条田面积达 4.7万 hm2，其中保灌
面积 0.31万 hm2，使粮食生产条件逐步得到改善。
1.2 夏秋粮种植结构趋于优化

以玉米为主的高产粮食作物栽培面积日益扩
大，已摆脱单一种植冬小麦的传统模式，夏
（麦）、秋（玉米）比例由 2005年的 2.2∶1调整到
2013年的 1.6∶1，粮食生产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粮

食产量的提高。
1.3 种植技术日趋科学化

近年来，全县推广了良种小麦、玉米高产栽
培、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病虫
草鼠害综合防治、机械化等农业实用技术，使全县
粮食生产由扩大面积、增加总产变为稳定面积、增
加投入，依靠科技提高总产。粮食生产逐步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模式转变。
1.4 初步形成粮牧互动格局

灵台县南部和西部山区荒芜面积大，自然草
场广阔，气候阴湿，发展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目前该区“牛经济”已走上了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道路。随着畜牧业的大发展，对饲草饲料
需求量增加，畜牧业的发展为有机肥建设创造了
条件，增施有机肥料极大地改善了土壤养分状况，
从而增强了粮食可持续发展后劲，粮食生产的重
点由粗放的单一粮食生产模式转向以粮养牧、以
牧促粮、粮牧互动的农业产业化轨道。
1.5 龙头企业凸现
随着灵台县粮食生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粮

食加工龙头企业凸现。灵台县现有小麦加工企业
云翔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是集粮食收购、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粮油骨干企业，年加工小麦 5万 t以

摘要：分析了灵台县粮食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集成推广新技术；发展订
单农业；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技术服务体系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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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田间病害识别和收获后种薯的病毒检测
方法等内容培训。根据荷兰专职从事田间检验人员
的总数比例，甘肃省常年种薯生产面积 7.3 hm2左
右，全省专职田间检验员人数应达到 220人以上，
方能满足田间检测工作需要。
3.4 依法监管，发挥全省检验体系作用

借鉴荷兰的做法，让执法部门介入，通过法
律强制性地将马铃薯质量检测与马铃薯生产紧密
联系在一起，适当时机出台甘肃省马铃薯种薯质

量管理方面的地方法规。全省各级种薯监管部门
要定期开展种薯（苗）的监督抽查工作，扩大抽
检样品数量和企业的覆盖面；向社会公布抽查结
果，加大对不合格企业的曝光和处罚力度，对情
节严重的，要吊销种薯生产经营许可证和终止实
施补贴等扶持政策，以充分发挥监督抽查的威慑
作用，督促企业重视和提高种薯质量。

（本文责编：陈 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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